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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公告
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网络设备维保项

目现进行公开招标。欢迎经营范围包含

网络设备维护保养等相关资质的单位携

营业执照和相关业绩合同（单份合同金额

不低于5万元），于2022年3月21日~22

日 16 时止，到永康国际会展中心办公楼

6421室报名。详询:0579-89057885。

浙江中国科技五金城集团有限公司
2022年3月21日

厂房出租
方岩镇派溪村新建 17101.46 平方

米厂房出租，占地面积 3972.91 平方米，

以投标的方式出租，投标时间 2022 年 3

月28日。

报名电话：18267033829，233829

永康市方岩镇派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
2022年3月19日

移坟公告
因东永高速方岩互通至经济开发区公路工程征地需要，需迁移该项目用地范围

内的坟墓。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一、迁坟范围：该项目沿线亳塘村、芝英一村、芝英二村、芝英三村、芝英七村、芝

英八村等村征地红线范围内的所有坟墓。
二、迁坟时间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4月30日止。凡在规定期限内无

人认领迁移的坟墓，一律视为无主坟墓进行处理。
三、迁坟地点：生态公墓或万年堂。
具体政策处理事宜各村会做好牵头负责，请墓主亲属到各村村委会登记办理迁

坟手续，完成坟墓迁移。
特此公告

永康市芝英镇人民政府
2022年3月19日

申报通知
各外贸企业：
2021 年度永康市外经贸各项奖励

申报截止到本月底，请符合申报条件的

企业抓紧登录永康市奖补资金信息管

理系统（http://czjb.yk.gov.cn）申报，

逾期将不予补报。

咨询电话：87101569

永康市商务局
2022年3月18日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康为工贸诚聘

CAD设计制图、销售经理、

设备技术员（不会可学）、仓

管员、发货员。地址：前仓

镇 工 业 区 。87054368，

13967453647

桥下厂房出租
一至三层 4600㎡，底层
900㎡。13665843897，
667983

厂房出租
长 城 工 业 区 建 筑 面 积
40000 多平方米生产用
房，可整体也可分租。联

系：黄先生13588619991、
679991 金 女 士
13858932689、621202

武义东干厂房出租
武 义 东 干 单 层 厂 房
10500㎡、二层 2000㎡、
宿 舍 1000 ㎡ 、办 公 室
1000 ㎡ 。 联 系 ：

13858933668陈
厂房出租

牛背金工业区1-4楼标准
厂 房 8000-10000 ㎡ 出
租，马路边。地址：武义白
洋街道牡丹南路 14 号。
联系：13819933391

花街厂房空地出租

占 地 15898 ㎡ ，隆 泰 后
面。17280070667

厂房出租
花川工业区银桂南路31号
标准厂房整幢出租，占地
5000多平方米，大货梯，十
字路口，两门口，可环评。

15857982959，7269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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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672号
吕 拥 军 （ 公 民 身 份 证 号

330722197012175751）: 本 院 受 理 原 告
陈晓东与被告吕拥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原
告诉讼请求: 1.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
人民币 10000 元整；2.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
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
知书、起诉状副本、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普
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、民事裁定书等材
料，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满 30 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
满后次日起 15 日，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及举
证权利，本案将定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 8 时
50分在本院东门三楼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，
由审判员吕华杰独任审判，逾期不到庭，本
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。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592号
徐维周:原告永康市包装有限公司与被

告徐维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原告诉讼请
求: 1.判决被告徐维周立即支付货款人民币
125972 元及支付违约金（从起诉之日至款
清为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
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）；2.判令被告
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定
书等材料，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满 30 日，即视
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
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，逾期视为放弃答辩
及举证权利，本案将定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
8 时 50 分在本院 4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，由审
判员林贤一人独任审理，逾期不到庭，本院
将依法作缺席判决。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591号
卢维法、胡振兰（住址均为：浙江省永康

市西溪镇三联村玉川隔溪 1 号，公民身份号
码 分 别 为 ：330722197308125112，
330722197711265924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永康市文杰印刷厂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
案，因你们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们公
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起诉状副本、
举证通知书、民事裁定书和合议庭组成人员
告知书。原告诉讼请求：1.由你们支付原告
永康市文杰印刷厂货款 26558.6 元及逾期
付款利息（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
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的 1.5 倍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）；2.本案诉
讼费由你们承担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经
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
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
日、三十日内，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。开
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5月25日上午9时30
分，地点为本院龙山人民法庭。逾期将依法
裁判。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1106号
卢维法、胡振兰（住址均为：浙江省永康

市西溪镇三联村玉川隔溪 1 号，公民身份号
码 分 别 为 ：330722197308125112，
330722197711265924）：本院受理原告
卢义春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
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、起诉状副本、举证通知书、
民事裁定书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。原
告诉讼请求：1.由你们归还原告卢义春借款
人民币284000元并按约定的利率计算支付
利息 310257.8 元（利息还应按全国银行间
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贷款报价利率的
4 倍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）；2.由你们承担
本案诉讼费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经过三
十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
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、三
十日内，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。开庭审理

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25 日上午 10 时，地点为
本院龙山人民法庭。逾期将依法裁判。

（2021）浙0784 民初6411号

被告:张云飞，女，1991 年 3 月 30 日出
生 （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9103302620） ，汉族，住浙江
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金鸡路 20 号：原告

章如意与被告张云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

审理终结。因你去向不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
五 条 的 规 定 ，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
（2021）浙 0784 民初 6411 号民事判决书。

判决内容如下:由被告张云飞归还原告章如

意借款人民币 10000 元，并赔偿利息损失

（利息损失从 2021 年 9 月 24 日起按同期全

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

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）。款限判决生效

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完毕。案件受理费 100

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 500 元，由被告张云

飞负担。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

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未领

取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

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

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

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提起上诉，
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21）浙0784民初7329号

被告:周思罡，男，1970年6月8日出生
（ 公 民 身 份 号 码:
330722197006082639），汉族，住浙江
省永康市前仓镇枫林村小厅120号：原告杭

州余杭区仓前街道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

公司与被告周思罡追偿权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
终结。因你去向不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

的规定，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21）浙

0784 民初 7329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内容

如下:由被告周思罡归还原告杭州余杭区仓

前街道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

人民币 73030.73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

损失从 2021 年 11 月 10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

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

算至款清之日止），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

三日内履行完毕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

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的规

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

案案件受理费 1626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合计

2026 元，由被告周思罡负担。请你自公告

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

民事判决书，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。如不

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

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

院。 逾期未提起上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
效力。

（2022）浙0784民初327号

梅金鑫:本院受理原告胡华林与被告梅

金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。现
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该判决书

判决:一、由被告梅金鑫支付原告胡华林货

款 90000 元，并赔偿利息损失[利息损失自

2022 年 1 月 18 日起至款清之日止，以货款

90000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

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

计算]。款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。

如被告梅金鑫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

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，加倍支

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

1025 元（已减半收取），由被告梅金鑫负

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

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

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

级人民法院。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，即视

为送达。


